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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相关公开渠道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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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中山证券作为 20舜通 01、20舜通 02、21舜通 01、22舜通 01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

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中山证券现就发行人上述债券涉及的重大事

项向投资者报告如下：

一、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20舜通 01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0舜通 01

3、债券代码：114654.SZ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80%

7、债券期限：5年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年 1月 21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1月 21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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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二）20舜通 02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2、债券简称：20舜通 02

3、债券代码：114768.SZ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50%

7、债券期限：5年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年 7月 17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1年至 2025年每年的 7月 17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三）21舜通 01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1舜通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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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代码：196854.SH

4、发行规模：人民币 1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50%

7、债券期限：5年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年 8月 10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8月 10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四）22舜通 01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22舜通 01

3、债券代码：149798.SZ

4、发行规模：人民币 5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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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券期限：5年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

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

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年 1月 27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 1月 27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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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重大事项

一、变更前中介机构名称及其履职情况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2881146K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资产评估。（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

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原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中兴华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其对发行人 2014年度-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审计过程中履职情况正常。发行人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

分审计工作后解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变更原因、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一）变更原因

鉴于中兴华与公司合同期限到期，合同约定的审计事项已履行完毕，根据《国

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要求，发行人拟将 2024-2026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变更为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众

华”）。发行人已就变更审计机构事项与中兴华进行了事先沟通，中兴华知悉本事

项并确认无异议。

（二）变更程序履行情况

发行人召开临时董事会并通过了《审议宁波舜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拟聘任

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宁波舜

通集团有限公司 2024-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所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内部程序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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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任中介机构情况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084119251J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

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四、新任中介机构资信和诚信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及按照现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合法资质，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

况进行审计。众华最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最近三年

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一次、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四次，具体

如下：

1、行政处罚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1号，主要内容为：在对

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13至 201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时，未保持职业怀

疑，未识别出收入存在的舞弊风险；未按总体审计策略的要求对专利使用费收入实

施内部控制审计程序；实质性程序存在缺陷，故采取责令改正并罚款的行政处罚。

2、行政监管措施情况

（1）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1】89号，主要内容

为：在对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审计中，报告意见类型不恰当、重

大审计调整未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等，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中国证监会山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5 号，主要内容

为：在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中，函证程序执行不到位，检查和询问程序执行不到位，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

（3）中国证监会吉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5 号，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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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对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货币资金审计程序

不到位；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重大错报风险应对措施缺乏有效性、货币资

金检查程序执行不到位、在建工程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审计程序执行不到位，预付账

款审计程序不到位，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4）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41号，主要内容

为：众华内部治理、质量控制、独立性，以及执业项目存在问题，故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

五、工作移交办理情况

发行人表示已就本次变更事项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各方

均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要求，

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发行人将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时签订

《审计业务约定书》。

六、原中介机构停止履职时间，新任中介机构开始履职时间

该事项已通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新任审计机构将在《审计业务约定书》签订

完成后开始履职，原审计机构同步停止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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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影响分析

本次审计机构变更属于发行人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日常

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20舜通 01、20舜通 02、21舜通 01、22舜通 01

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关注。中山证券

将持续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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